
忻州师范学院重大突发事件及重要信息报送制度

为规范学校重大突发事件及重要信息报送工作，确保学

校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赢得主动、科学决策、稳妥应对，依

据《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省委办公厅《关

于做好突发事件报告工作的十条措施》精神和学校实际，制

定本制度。

一、报告范围

（一）重大突发事件

1.涉及师生人身安全的偶发突发事件，包括学生离校出

走、学生集体冲突、师生严重心理疾病引发的突发事件、校

内意外人身伤害、自杀、突发火灾、交通事故等情况；

2.与学校或本校师生相关的刑事、治安管理案件；

3.自然灾害类事件；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环境污

染等）；

5.重大教学事故；

6.其它可能影响学校正常工作秩序及校园稳定、危害师

生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重大情况；

7.引发（或可能引发）重大舆情和负面炒作的事件；

8.具有敏感性、预警性、行动性动向，或者发展态势难

以预料的事件。



（二）重大成绩

获上级部门的表扬或嘉奖；师生员工获得省级以上奖项。

（三）重大活动

主办或承办的高级别学术会议、培训班、学生活动、文

体活动等。

（四）重要来访

来校检查指导工作、考察访问、学习培训的上级、同级

有关领导；省级及以上来校采访的新闻媒体；海外高校及行

业组织的领导。

（五）其它情况

不属于上述范围，但认为有必要上报的情况和问题等。

二、报告程序

突发事件报告及重要信息报送采取扁平化、点对点、直

通车模式。首报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

1.业务单位须向归口部门、联系校领导、党委（院长）

办公室同时报告。

2.职能部门须向分管领导、党委（院长）办公室同时报

告。

3.遇有特殊重大突发事件，可直接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

同时向党委（院长）办公室报送。

党委（院长）办公室根据报送内容，及时告知纪检监察

机构。



三、报告要求

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为突发事件及重要信息报告第一

责任人，要把及时报告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看待和认识报告工作。

（一）重大突发事件

1.首报必须在第一时间以电话方式口头报告。首报重点

报告时间、地点、事件、伤亡情况等基本要素，首报后 15

分钟内作书面报告。

2.报告的起算时间以事发时间为准。凡突发事件报告党

委（院长）办公室超过 15 分钟的，均属迟报。

3.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任何人员在任何时候均无权作

出不报、缓报决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压制、阻挠、干预报告

工作。

4.不得以现场情况不明、通信联络不畅、正在请示报告、

履行审批手续、核实相关情况为由迟报突发事件。

5.凡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少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

谎报、少报的，将公开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规依

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二）重大成绩报送须在成绩取得确认后，一天内报送。

（三）重大活动、重要来访及其它情况须提前三天报送。

党委（院长）办公室作为考核部门，定期通报各单位、

各部门突发事件报告及重要信息报送情况。凡是没有按要求



报送的，年度考评、评优评先将实行一票否决。

本制度从印发之日起执行。

本制度由党委（院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2023 年 11 月 23 日


